
建设工程设计合同

E民用建设工程设计合同]

工 程 名 称 :学校仁爱楼增设消防栓

工 程 地 点:遣远立遣.逝区太平箧集.丝少学内

合 同 编 号 : QY2026 建)009

设计证书等级:甲级 (A144055561)

发  包  人 : 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集华小湮乡司r

设  计  人:庄Ⅲ堕厦建筑尘土巫究院有限公司
签 订 日 期 :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

监制
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



发包人 : 清远市清新区太 华小学

设计人 : 广州博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
发包人委托设计人承担兰空.韭:爱璧盟 筮互自立拴项目工程设计及预算书编制 ,

经双方协商一致,签订本合同。

第一条 本合同依据下列文件签订 :

1.1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。

1.2国家及地方有关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法规和规章。

1.3建设工程批准文件。

第二条 本合同设计项目的内容:名称、规模、阶段、投资及设计费等见下

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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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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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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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仁爱楼

增设消防栓

/

/
/

/ `γ `V `γ 约 10
①、设计费:3500。 00

②、预算编制费:3000.00

合计 6500.00

l说 明

1、 设计费按商定费率 2.3%计算即:100000× 2.8%=2800.00元 (不足 3500.00

元按 3500.00元 /宗计算 )。

2、 预算编制费按商定费率 0.28%计算即:100000× 0.28%=280.00元 (不足

3000.00元按 3000.00元/宗计算 )。

3、 最终服务费计价按财审的工程造价为计算依据。



第三条 发包人应向设计人提交的有关资料及文件 :

第四条 设计人应向发包人交付的设计资料及文件

第五条 本合同收费为 孚65t2二卫L元人民币。设计费支付进度详见下表。
0·

序

号
I≈料及文件名称

份

数
提交日期 有关事宜

设计文件及相关要求 合同签订时

序
r二 1̄

T了

资料及文件名称
份

数
提交日期 有关事宜

1 全套施工Fg 4 双方商定

o
乙 预算书成果 3 双方商定

付费次序 占总设计费% 付费额 (元 )
付 费 时 间

(由交付设计文件所决定 )

第一次付费 00% 菩6500j00

付款方式:1.设计人在正式提交送

审版施工图及预算书经发包人确

认后 ,并提供请款所需资料及合法

有效的发票 (含税 )后 ,一个月内
一次性付清。注 :甲方在前款规定

时间内,向财政部门提出办理支付

申请手续 不含财政部门审核的时

间)后即视为甲方已经按期支付。



第六条 双方责任

6.1发包人责任:遨立盘 放宣鱼.堇」土担关垒鉴L置玟 生 L__

6.】 .1发包人按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内容,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设计人提交资

料及文件,并对其完整性、正确性及时限负责,发包人不得要求设计人违反国家

有关标准进行设计。

发包人提交上述资料及文件超过规定期限 15天以内,设计人按合同第四条

规定交付设△文件时间顺延;超过规定期限 15天以上时,没计人员有权重新确定

提交设计文件的时间。

6.1.2发包入变更委托设计项目、规模、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错误,或所提

交资料做较大修改,以致造成设计人设计需返工时,双方除需另行协商签订补充

协议 (或另订合同)、 重新明确有关条款外,发包人应按设计人所耗工作量向设计

人增付设计费。

在未签订合同前发包人已同意,设计人为发包人所做的各项设计工作,应按

收费标准,相应支付设计费。

6.1.3发包人要求设计人比合同规定时间提前交付设计资料及文件时,如果

设计人能够做至L,发包人应根据设计人提前投入的工作量向设计人支付赶工费。

6.1.4发包人应为派赴现场处理有关设计问题的工作人员,提供必要的工作

生活及交通等方便条件。

6。 1.5发包人应保护设计人的投标书、设计方案、文件、资料图纸数据、计

算软件和专利技术。未经设计人同意,发包人对设计人交付的设计资料及文件不

得擅自修改、复制或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外的项目,如发生以上情况,发

包人应负法律责任,设计人有权向发包人提出索赔。

6.2设计入责任:璧卫:Ⅱ是交质量望出血红鱼:三里塑Jum生上
4



6.2.1设计入应按国家技术规范、标准、规程及发包 人提出的设计要求,进

行工程设计9按合同规定的进度要求提交质量合格的设计资料,并对其负责。

6.⒉ 2设讠}人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是:建设整王猩毽巫遴唑型勤型生笠:文~上星

屋建筑盥生 )型Ⅱ」虫幽~规~程翅.业上~

6.2.3设计合理使用年限为: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规范、规定及标准。

6.2.4设计人按本合同第工条和第四条规定的内容,进度及份数向发包人交

付资料及文件。

6.2.5设计人交付设计资料及文件后,按规定参加有关的设计审查,并根据

审查结论负责对不超出原定范围的内容做必要调整补充。设计人按合同规定时限

交付设计资料及文件,本年内项目开始施工,负责向发包人及施工单位进行设计

交底、处理有关设计问题和参加竣工验收。在一年内项日尚未开始施工,设计人

仍负责上述工作,但应按所需二:作量向发包人适当收取咨询服务费,收费额由双

方商定。

6.2.6设计人应保护发包人的知识产权,不得向第三人泄露、转让发包人提

交的产品图纸等技术经济资料。如发生以上情况并给发包人造成经济损失,发包

人有权向设计人索赔。

第七条 违约责任

7.1在合Fl履行期间9发包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,设计人未开始设计工作

的,不退还发包人已付定金;己开始设计工作的,发包入座根据设计人已进行的

实际工作量,不足一半时,按该阶段设计费的一半支付;超过一半时,按该阶段

设讠{费的全部支付。

7.2发包人应按本合同第五条规定的金额和叫间向设计人支付设计费,每逾

期支付一天,应承担支付金额千分之二逾期违约金。逾期超过 30天以上时,设计

5



人有权暂停履行下阶段工作,并书面通知发包人。发包人的上级或设计审批部门

对设计文件不审批或本合同项目停缓建,发包人均按 7.1条规定支付设计费。

7.3设计人对设计资料及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或补充。山于设计

人员错误造成△程质量事故损失,设计人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,应免收直接受

损失部分的设计费,若须设计人对发包人支付赔偿金的,其赔偿金额不得超过己

取得的设计费。

7.4由于设计自身原因,延误了按本合同第四条规定的设计资料及设计文件

的交付时间,每延误一天,应减收该项目应收设计费的千分之二。

7.5合同生效后,设计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,设计人应双倍返还定金。

第八条 其他

8.1发包人要求设计人派专人留驻施工现场进行配合与解决有关问题时,双

方应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或技术咨询服务合同。

8.2设计人为本合同项目所采用的国家或地方标准图,由发包人自费向有关

出版部门购买。本合同第四条规定设计人交付的设计资料及文件份数超过本合同

规定的份数,设计人另收工本费。

8.3本工程设计资料及文件中,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各,应当注明规

格、型号、性能等技术指标,设计人不得指定生产厂、供座商。发包人需要设计

人的设计人员配合加工定货时,所需要费用由发包人承担。

8.4发包人委托设计配合引进项目的设计任务,从询价、对外谈判、国内外

技术考察直至建成投产的各个阶段,应吸收承担有关设计任务的设计人参加。出

国费用,除制装费外,其他费用由发包人支付。

8.5发包人委托设计人承担本合同内容之外的工作服务,另行支付费用。

8.6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,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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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7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,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,协商不成的 ,

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:( )

(一 )提交_芷 l殳_仲 裁委员会仲裁 ;

(二 )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8.8本合同一式_星 份9发包人IL份 ,设计人~.员L份。

8.9本 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。

8.10本合 |司生效后,按规定到项目所在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审查部

门各案。双方认为必要时,到项目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中请鉴证。双方履行

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,本合同即行终止。

8.11本合间未尽事宜,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,有关协议及双方认可的来往电

报、传真、会议纪要等,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,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8。 12其他约定事项 :

8.12.1设计方案甲方确定并完成施工图设计后,如作推翻方案的修改时,加

收该项设计的误工费,标准为该项设计费的 30%。

8.1⒉ 2设计人依法在清远市备案及设立分支机构二:卫|挂劾塾堑筮筮土研-至遐~

直堕坠 二n直匡分:尘旦。根据国家税法,税收属地化管理及行业法规之规定,设计

人在该地区所有一切工程结算、发票开具、账务往来、施工过程中的现场服务等

工作均可由遣远.佥尘旦全权代理,同意本次设计费汇入二』Ⅲ勤重建.鱼匹LL亚宝监.

重苴垒 I△置远直:·
么:冫司贝长户,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我单位自行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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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代理人:(签字 )

邮政编码 :

联 系 人 :

电  话

设计方名

小学 广州博 限公司

院有限公司

^`△

5立=`佥 早 丿 法定代

委托代理人 : /签章 )

收款方名称:(盖章 )

广州

a.oi、 一 ^

氵肓兀王

负 责

邮政编码:511515

联 系 人:陈生

电  话:0763-3870455

开户银行: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清远城南支行

银行账号:“68狃 01040002486

开户名称:广州博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

限公司清远分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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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中介服务超市

中选中介服务 知书

编号:QY2604080521

厦建筑设计研究 (广州博厦建筑设计研究

公司清远分

受清远市 集华小学委托,学校仁爱楼增设

氵肖丨方中卜( :1狃 827G191037782603301123),通 过

广东省 介服务超市方案择优选取进行公开选取并经

确认,你机构为本项日的中选中介服务机构,服

定为人民币陆仟伍佰圆 500.00元 )。 服务时

:按合同双方约定 (

话你机构在接到 按照规定,在 3个」l作 日

内与沽远市清新区 华小学接洽 ,在 30个 自然 日内

与清远币清新 华小学按照采购公告确定的内容

以及 F〈|上 有关内容签订中介服务合同,在介同签

内将合同在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 L订之 作 日

公 合同中法定保密的内容应去掉),并依合F]约定

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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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政务服务中心
2026年 04月 0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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